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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紀錄 

 

時間：114年 11月 24日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會議室 

主席：李嶸泰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請假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15學年度各學制「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學科內容概

述、學科教學內容大綱」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114.10.17 通知(附件 1，P5-6)、本

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附件 2，P7-9)、實際開課總量

管控施行細則(附件 3，P10)、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應注意事項(附

件 4，P11)辦理。 

  二、為使校課程規劃委員會順利進行，各學院需於 115年 1月 20

日前，彙整所屬系所之「必選修科目冊」及「必選修科目學科

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及「校課程提案單」送教務處彙整。

提案電子檔請寄到教務處綜合行政組信箱，紙本(含院課程會議

紀錄、教學內容大綱)經院主管核章後送本組彙辦。 

     農學院通知需於 114 年 12 月 19 日前經系課程審議通過送農

院，俾便召開院課程審議。 

  三、本系 115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異動如下： 

      (一)依 115年度新週期評鑑自辦自評委員建議，一年級新增開

設「森林科學概論」2學分 2小時，請參閱教學大綱(附件

5，P12-14)，請討論該課程為必修或選修、開課學期，因

為全系教師共同開課，請確認開課時間。 



2 

      (二)依 115年度新週期評鑑自辦自評委員建議，四年級第 1、

2學期必修課程「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學與實習(I)」與「森

林及自然資源經營學與實習(II)」(各 3學分 3學時)，改於

三年級第 1、2學期授課，請討論。 

      (三)依 115年度新週期評鑑自辦自評委員建議，考慮必修課程

安排，僅可能不要在大四安排必修課程。四年級第 2學期

必修課程「校外林業實務技術實習」(1學分 2學時)，建議

改於三年級第 2學期開課，請討論。 

      (四)配合「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學與實習」課程，四年級第 1

學期必修課程「林場實習(Ⅲ)測量、測計及經營」(1學分 3

小時)，改於三年級第 1學期授課，請討論。 

      (五)依授課教師建議配合「學士論文」課程開始，可協助處理

論文資料，三年級第 1學期選修課程「AI技術在生物科學

的應用」2學分 2學時，改為第 2學期授課，並修正於 114、

113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請討論。 

      (六)依教師授課規劃，刪除三年級第 1學期選修課程「水環境

污染防治與評估」2學分 2學時，並修正於 114學年度必

選修科目冊，請討論。 

      (七)未免系內選修課程不足人數修課，必選修科目冊說明中，

「四、畢業學分要求：……(三)自由選修(本系或外系課程

皆可)：22學分……」，改為「四、畢業學分要求：……(三)

自由選修(本系或外系課程皆可)：15學分……」，請討論。 

  四、本系 115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異動如下：依授課教師建

議，一年級第 1學期選修課程「藍莓培育技術」3學分 3學時，

改為第 2學期授課，並修正於 114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請討

論。 

  五、檢附 114學年度本系各學制(大學部、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附

件 6，P15-25；附件 7，P26-32)，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

職涯進路圖(附件 8，P33-35；附件 9，P36-38)，入學年度本

學科內容大綱與概述(附件 10，P39-52；附件 11，P53-60)。 

決議： 

  一、(一)同意 115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新增大學部一年級第 1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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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必修課程「森林科學概論」(1學分 1小時)，開課時間排

定每星期三第 1節，全系教師共同授課，教學大綱請依委

員建議修正。 

      (二)同意原大學部四年級第 1、2 學期必修課程「森林及自然

資源經營學與實習(I)」與「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學與實習

(II)」(各 3學分 3學時)，自 115學年度起，改於三年級第

1、2學期授課。 

      (三)同意原大學部四年級第 2學期必修課程「校外林業實務技

術實習」(1學分 2 學時)，自 115 學年度起，改於三年級

第 2學期開課。 

      (四)同意原大學部四年級第 1 學期必修課程「林場實習(Ⅲ)測

量、測計及經營」(1學分 3小時)，自 115學年度起，改於

三年級第 1學期授課。 

      (五)同意原大學部三年級第 1學期選修課程「AI技術在生物科

學的應用」2學分 2學時，改為第 2學期授課，並修正於

114、113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六)同意刪除大學部三年級第 1學期選修課程「水環境污染防

治與評估」2學分 2學時，並修正於 114學年度必選修科

目冊。 

      (七)同意修正 115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說明中，「四、畢業學分

要求：……(三)自由選修(本系或外系課程皆可)：15學分……」。 

  二、同意原碩士班一年級第 1學期選修課程「藍莓培育技術」3學

分 3 學時，改為第 2 學期授課，並修正於 114 學年度必選修

科目冊。 

  三、本系 115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架構圖、

修課流程圖及職涯進路圖、必選修科目學科內容概述與教學內

容大綱，修正後通過，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114學年度第 1學期新開通識教育課程(AI 教你學英文：溝通

力 UP，英語經典故事盒，生化科技英語，投資未來我：語言

學習、身分認同與動機，產業與我：英文停看聽，木都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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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將文化體驗及數位展示)，是否列為本系不採認之通識教育

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4 年 11 月 18 日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通知(附件 12，

P61)辦理。 

  二、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附件 13，P62-63)第 4點第 2

款規定：「本校教師擬新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時，須填列本

校通識教育新開選修課程申請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於每學

期開學前送交本處彙整後辦理課程外審，外審委員 2-3 位，

經審查後將外審意見提供教師進行修正，並提送通識教育該領

域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

審議通過後，始可於次學期起開課。各系、院不採認課程，依

各系、院會議審議結果為據，並公告於本處網頁」。 

  三、請協助檢視 114學年度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表及新開通識教

育課程，是否列為本系不採認之通識教育課程。 

  四、檢附 114 學年度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表及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新開通識教育課程清單(附件 14，P64-66)。 

  五、本案經系課程會議通過，送院課程會議審議後，檢附系、院相

關會議紀錄(紙本及電子檔)傳送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114學年度第 1學期新開通識教育課程(AI 教你學英文：溝通

力 UP，英語經典故事盒，生化科技英語，投資未來我：語言

學習、身分認同與動機，產業與我：英文停看聽，木都嘉義，

家將文化體驗及數位展示)，皆列為本系採認之通識教育課程。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2時 50分 


